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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医疗救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2023年）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情况 
立项依据：《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肥市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合政办〔2022〕35号）》《关于印发《合肥市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市级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合医保发〔2021〕9号）》
主要内容：医疗救助资金对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分类资助，其中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给予90%定额资助，返贫致贫人口给予80%定额资助，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给予50%定额资助。对一个年度内救助对象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或规范转诊异地就医的住院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自付部分（含起付费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规范转诊且在省内就医的，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和医疗救助保障后，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救助。
资金总量：2023年区级配套100万元。
资金类型：财政专项补助资金，民生类项目。
实施周期：2023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主管部门：合肥市瑶海区医疗保障局。
2.项目执行情况实施过程：
2023年度全区城乡医疗救助共支出1318.14万元，其中医疗救助1.13万人次，医疗救助基金支出1213.87万元；资助参保3304人，资助金额104.27万元。完善监测机制和回访机制，组织开展未参保人员、自付医疗费用超过1万人员、农村低收入人口慢特病证办理摸排筛查，推动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个人费用预警推送共20856人次，推送后认定人数56人次，实现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主动服务转变，同时按全市统一部署，完成困难群体回访工作，回访人数1461人，回访率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年度总体目标
申请100万元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救助资金对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分类资助，对一个年度内救助对象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或规范转诊异地就医的住院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进行医疗救助。为困难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支持，以缓解其因病而无经济能力进行医治造成的困难，增强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
2、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2023年度全区城乡医疗救助共支出1318.14万元，其中医疗救助1.13万人次，医疗救助基金支出1213.87万元；资助参保3304人，资助金额104.27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二、绩效评价结论
（一）总体结论
2023年度全区城乡医疗救助共支出1318.14万元，其中医疗救助1.13万人次，医疗救助基金支出1213.87万元；资助参保3304人，资助金额104.27万元。完善监测机制和回访机制，组织开展未参保人员、自付医疗费用超过1万人员、农村低收入人口慢特病证办理摸排筛查，推动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个人费用预警推送共20856人次，推送后认定人数56人次，实现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主动服务转变，同时按全市统一部署，完成困难群体回访工作，回访人数1461人，回访率100%。已完成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达到项目预期效果。
（二）评价结果
经评价，2023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综合得分为100分，评价结果为“优”。
三、指标分析
2023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预算执行率和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各项指标评分情况分析如下：
（一）产出指标（满分50分，实得50分）
1.数量指标（满分10分，实得8分）
年度设定的数量指标为城乡医疗救助代参保人数达到241000人，由于数量指标年初填写错误，实际资助参保3304人，未完成指标，得分8分。
2.质量指标（满分20分，实得20分）
年度设定的质量指标为重点救助对象的合规性，得分10分。重点救助对象在年度救助限额内的合规医疗费用救助比例达到70，已完成指标，得分10分。
3.时效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质量指标为城乡医疗救助审核、审批、资金发放及时，得分10分。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措施有力，加强工作力量保障。
4.成本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年度设定的成本指标为城乡医疗救助总成本≤1000000，实际已完成指标，得分10分。
（二）效益指标（满分30分，实得30分）
1.社会效益指标（满分15分，实得15分），通过医疗救助资金拨付，确保城乡医疗救助政策有效落实，进一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
2.可持续影响指标（满分15分，实得15分）保障城乡医疗救助各项政策规定有效落实，推动城乡医疗救助工作顺利开展，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
（三）满意度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满意度指标（满分10分，实得10分）
四、存在问题
通过评价发现，2023年度城乡医疗救助项目实施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绩效管理理念不够强，存在一定的“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思想。二是绩效管理人员队伍较弱，能力不强。
五、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加强绩效支出管理，确保项目支出保质保量按时支出。
二是强化人员管理，进一步提升绩效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和水平。
六、评价依据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肥市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合政办〔2022〕35号）》《关于印发《合肥市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市级统筹管理办法》的通知（合医保发〔2021〕9号）》
七、附件
1.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导出）；
2.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有明确服务对象或受益人的项目）；
3.与报告相关的其他附件。
